附件
部门联合年度抽查工作计划
2021年1月20日
	序号
	联合抽查计划名称
	联合抽查任务名称
	联合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抽查数量
	发起部门
	参与部门
	抽查检查日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
	市税务局2021年 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
	
	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纳税人和其它涉税当事人的检查
	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风险企业纳税人
	
	1
	市税务局
	市场监管、公安部门
	2021.5
	2021.12



填表说明：1.联合抽查任务名称为联合抽查计划中具体要开展的抽查任务名称；
2.联合抽查事项为本次联合抽查任务要检查的抽查事项；
3.检查对象为抽查事项对应的被检查市场主体范围或产品、项目、行为等；
4.抽查比例为此次计划抽查的被检查对象数量占所对应检查对象名录库总数的比例；
5.抽查数量为此次计划抽查的被检查对象数量；
6.牵头部门为发起并组织联合抽查活动的单位名称；
7.参与部门为参与联合抽查的单位名称；
8.抽查检查日期开始时间为随机摇号抽取被检查对象，结束时间为完成抽查检查并公示抽查检查结果
的日期。
[bookmark: _GoBack]9.联合抽查事项、检查对象、发起部门已根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等18部门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第一版）>的通知》（内市监信字〔2020〕234号）要求形成固定格式，请各相关部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填写剩余项，2021年度各相关部门作为发起部门至少应开展跨部门抽查1次。
